
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

闵环保许评[2025]84号

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元电路388号4＃厂房改

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告知承诺决定

莱尔德电子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

审批告知承诺书及《元电路388号4＃厂房改造工程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其相关材料收悉并

受理，现已审理完结。

一、你单位申报情况：

（一）项目位于闵行区莘庄工业区元电路388号4幢1、2

层，拟从事模具开发生产以及模切件生产，模具年产量为

42000件、模切件年产量为6810万件。

（二）你单位自愿采取告知承诺方式实施行政审批，并

已经知晓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并能满足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告知的条件，承诺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义

务，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三）你单位委托钦覃（上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

了《报告表》。

（四）你单位承诺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内容、规



模、地点、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染物排放标准等进

行建设及运营。

二、我局决定：

（一）根据《报告表》分析、结论意见以及你单位作出

的承诺，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项目建设。

（二）在项目设计、施工、运行中应按照《报告表》所

述内容进行建设及运营，落实环保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确

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后续监管中发现建设项目不

符合告知承诺有关规定的，将依法撤销告知承诺决定。

（四）在建设中，如果项目的内容、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

变动的，应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五）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三同时”

制度。你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信息公开有关规定，主动公开建

设项目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项目建成后，你单位应当

按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

设施进行验收。

（六）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有关规定，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的单位，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或变

更排污许可证。

三、请闵行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负责项目施工期间的

环境保护检查工作。



盖@章

四、申请人如不服本受理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审批意见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闵行区人民政府或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审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

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五、如项目建设和运行依法需要其他行政许可的，申请

人应按规定办理其他审批手续后方能开工建设或运行。

                              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

                              2025 年 05 月 06 日

抄送：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区环境

监测站，钦覃（上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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